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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 丹 奴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09）

盈 利 警 告

董事會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二月接獲中華人民共和國廣

州市國家稅務局之裁決，使本集團需要就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作出額外撥

備，因此預期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將受到不良影響。

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本公布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作出。

佐丹奴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董事會（「董事會」）謹此

通知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一日接獲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市國家

稅務局（「廣州市國稅局」）之裁決，使本集團需要就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作出額

外撥備，因此預期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將受到不良影響。

本集團二零零六年年度之業績將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公布。

廣州市國稅局於二零零六年下半年就本集團在中國大陸境內之轉讓定價安排展開審核調

查，決定調增本集團在中國大陸零售及分銷業務應納稅所得額，並須補繳外商投資企業和

外國企業所得稅。由於本集團需要就此裁決作出額外撥備，因此預期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將受到不良影響。

董事會認為本集團之整體營運及其於中國大陸之零售及分銷業務依然穩健，並且未受廣州

市國稅局之裁決所影響。然而，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

業績尚未落實，董事會現時未能量化該等額外撥備對本集團帶來之財務影響。詳情將於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布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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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劉國權

香港，二零零七年二月九日

於本公布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歐文柱先生、畢滌凡先生、鄺其志

先生及李鵬飛博士和三名執行董事劉國權先生、馮永昌先生及馬灼安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